屏東縣立明正國中 115年度學生暑假期間生活須知暨安全注意事項
壹、為維護本校學生於寒暑假、連續假期等一般國定例假日時的校外安全，防範意外事件，讓學生假期時的生活作息、活動的生活安全有所規範，特訂本注意事項。
貳、注意事項如下：
一、生活常規：
（1） 正常作息，養成早睡早起，飲食定時、定量的良好習慣。
（2） 隨時溫習功課，做好情緒管理，健康快樂學習，暑假作業要按時做完。
（3） 外出時會先告知父母，並注意交通安全，不到禁止戲水的水域游泳玩水，不做危險的運動或遊戲。
（4） 多閱讀有益書籍，少玩手機、多做有益身心的正當休閒活動。
（5） 不浪費金錢，並養成儲蓄的美德；養成勤勞習慣，每天幫忙做家事，分擔父母的辛勞。
（6） 小心網路詐騙，謹記「防詐騙三不三要」不聽、不加(陌生投資群組)、不用(保證獲利APP、投資平台)；要警覺、要查證、要報警。
（7） 不在網路不當留言，不拍攝、轉傳不當照片或影片。
（8） 到學校運動或參加活動時愛護公物，保持校園整潔、注意人身安全。
（9） 外出旅行，應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為主，不可騎機車、電動車或參加飆車活動。
（10） 騎腳踏車請戴安全帽，以維護自身安全，腳踏車停放記得上鎖。
二、水域安全觀念
	(一)避開危險水域，如池塘、魚塭、水圳；如有外出需告訴家長個人動向。
(二)應選擇在設有合格救生員及救生設備之游泳池、海水浴場從事水上活動。
(三)切勿前往未設救生員之開放水域戲水游泳。
(四)戲水游泳時，應注意安全並避免危險行為。
(五)應有家長陪同、隨時留意學生狀況。
(六)學會水中自救，確保自身安全。
	(七)記住救溺五步：叫叫伸拋划。
(八)著合適服裝、不穿吸水衣褲。
(九)看見有人溺水，應先打電話報案，不要貿然下水。
(十)有關暑期防溺緊急聯絡電話資料如下：
１.救災防護報案專線：119。
２.海巡服務專線：118。
３.報案專線：110。
４.行動電話急難救助專線：112。


三、其他事項：
（1） 勿深夜在外逗留，不隨便接受他人邀約、不接受任何飲料食物、不為陌生人帶路。
（2） 外出服飾樸素，不宜過分暴露。
（3） 注意個人財務管理，如遇可疑的人尾隨跟蹤，應儘量保持鎮靜，速到附近商店或人多之處，設法與家人連絡，緊急時用公共電話求援（撥「110」報警）
（4） 乘電梯提高警覺，如發覺共乘電梯的人有異，應按最近樓層之樓號，立即離開電梯。
（5） 不可抽煙、喝酒、嚼檳榔、吸毒、使用電子菸、聚眾滋事等偏差行為。
（6） 不涉足不良場所、不涉及幫派、色情、暴力等不法事件。
（7） 假期間若需學校協助，請與學校保持連繫(08-7363078)，亦可向104查詢各縣市「縣（市）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」進行聯絡。
四、暑期相關行事提醒：暑假期間在學學生因故返校，請穿著本校服裝(制服或運動服)，避免造成大門口警衛判斷困擾。
(1) 暑假期間，請為自己安排讀書及生活計畫，充實暑假生活。
各年級暑期輔導課期間：8、9年級7/6~7/31四週；新生：7/6~7/24三週。暑假輔導課期間，若臨時有事、病假等原因不能到校上課，務必請家長向導師請假。
★暑期學藝活動作息時間如下： 

08：00～08：10  導師時間
08：10～08：25  晨間打掃
08：30～09：15  第一節
09：25～10：10  第二節
10：20～11：05  第三節
11：15～12：00  第四節

(二)暑假優良讀物閱讀心得寫作，請同學在暑假利用時間多多閱讀，並寫下閱讀心得於開學時繳交：9年級1篇；8年級2篇。
(三)九年級第一次複習考試時間：9月8日、9月9日，範圍：國、英、數、社第1~2冊、生物第1冊、理化第3冊。
(四)以下三點無故未到校未請假，將依校規處理。請養成負責任習慣，因事(病)無法到校，務必跟導師請假。
(1)7/24（五）全校返校日，領成績單、補考通知單等，7:45前到校，預計9:15放學。
(2)8/28(五)全校返校日，八、九年級領書日，7:45之前到校，預計9:15放學。
(3)請務必記得班上返校打掃時間，若因故必須請假，一定要打電話會知導師；請假或未到者，開學後進行補掃。請記得穿著運動服到校。
(五)8/26（週三 8：30）為114-2學期領域學習成績不及格補考日，試場位置另行公告，題庫於7/24(五)公告本校網站。
(六)8/31（一）開學日暨正式上課，請記得攜帶餐盒、餐具；開學第一週放學時間為16：05。
